
台南市仙草國小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  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5年 6月 21日，台語字第 0950087762B號令公布） 

貳、目  標： 

 一、提昇師生口說母語的流暢能力 

 二、培養師生應用母語及俚語的能力 

 三、引導師生瞭解多元文化（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及其文化）   

 的內涵。 

 四、拓展師生文化視野，陶塑尊重包容的文化胸襟。 

參、實施對象：全校師生 

肆、實施原則： 

以融入生活及課程方式，全面實施。 

伍、實施時間：訂定每週三為本校台灣母語日 

陸、實施重點： 

 一、台灣母語日當天下課時間及日常生活對話、打招呼、接待訪客等， 

以母語應對為原則；升旗典禮及朝會報告可以較活潑之母語方式呈 

現；晨間打掃及午餐時間播放鄉土傳統歌謠、囡仔歌、客家民謠、 

原住民歌曲等，供全校師生欣賞聆聽。 

二、定期實施母語傳統歌謠或唸謠、俚語等教學（每月一首囡仔歌或念 

  謠、每週一句俚語……等）、客家語教學與原住民文化教學，結合領 

  域課程，融入日常教學，以提高學童的學習興趣。 

 三、台灣母語日當天上課時除專有名詞或專業術語外，應以母語對答為 

原則；各領域教學時亦配合主題做數分鐘課前母語熱身活動。 

 四、將母語教學融入鄉土教學中，選擇適當的母語網站（閩南語、客家 

   語、原住民語）當作補充教材，以利教學活動進行。 

 五、校園及教室情境佈置配合母語教學，增闢母語每週一句俚語專區、 

   台灣囡仔歌專欄、客家語教學專區、原住民週報等專欄，並於圖書 

   室擺設與三種文化（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相關書籍及參考



資料，俾供學童學習與教師教學參考用。 

 六、實施學校本位母語研習，內容涵蓋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及其 

   文化，以增進教師母語專業知能，提升教學績效。 

 七、聘請專家學者蒞校進行母語研習或相關客語及原住民文化的研習與 

   分享，藉由經驗與心得分享，激發教師潛能與強化母語教育價值。 

柒、成果發表： 

 一、舉辦母語朗讀、演講、童謠、唸謠、詩詞吟唱、說故事、卡拉 OK 

   歌唱比賽；多元文化闖關活動（內容涵蓋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 

   語及其文化）。 

 二、實施班級母語教學觀摩。 

 三、定期辦理母語教學成果發表會（內容涵蓋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 

   語及其文化之相關表演）。 

捌、本辦法經校長核准，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亦同 

 

 

  承辦人員：              主任：            校長： 


